
花蓮縣立萬榮國民中學      學年度 第   學期 第   次段考 試題檢核表 

命題老師 

自    評 

施測

對象 
      年級 科目  

命題(考試) 

範      圍 
 

考試時間：        分鐘，總分：         分 

考試題型: 

題型 選擇 填充 計算 問答 其他(  ) 

題數      

配分      
 

命題教師 

簽    名 
 

題目難易度：□難、□中、□易 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命題教師應主動並及早將試題交給領域審題老師審閱，若無同領域教師，則由 

    教務處進行審題，命題教師依據審題意見進行試題修訂後，再送請審題老師進 

    行複審，直至修訂完成後，再請審題教師確認簽名。 

二、段考紙本試題及試題檢核表請一併繳交至教務組，以便及時印製。 

    ＊期限：考試前 3天。 

三、命題教師及審題老師請注意試題的保密性，勿任意放置導致試題外洩。審題老

師拿到考卷後，請立即進行審題，勿耽誤命題老師繳卷時間。 

審題老師

試題檢核

項    目 

一、試題格式 

□ 試卷及答案卷標頭正確(含校名、學年度、學期別、科目名稱、班 

   級、姓名、座號等) 

□ 題號、選項的順序及各題型分數比率分配適當且總分無誤。  

□ 試題答案無規律性，出現在各選項的機率平均分配。 

□ 試題題數適當，學生有足夠的答題時間。 

□ 頁次、背面尚有試題、電腦讀卡等提示語都有標示清楚。 

□ 版面編排適宜（包括文字、字型、行距、標點符號、圖表、作答 

   空間……皆清晰、正確及符合題意。） 

二、試題內容 

□ 試題的難易度適中（70%~80%答對率）。 

□ 每個試題只有一個獨立且明確的問題及概念。 

□ 試題只有一個最佳答案，雖有誘答性，但不會有爭議性。 

□ 試題能採用正面敘述，較少出現反面或雙重否定的文句，若用否定 

   句時，能在否定句下加底線。 

□ 試題內容涵蓋命題範圍內各單元的重點，無重複或過度超出範圍。 

□ 試題內容避免出現政治、性別、種族歧視等敏感及爭議性的字眼。 

※建議修訂試題或審核建議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審題教師 

（請簽名） 

 

 

 

 

審核日期 

 

 

月 

 

 

日 

教務

組長  
教務

主任 
 校長  

審核建議： 


